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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加福音 第三章 2015/4/19

非猶太裔的醫生路加，雖未曾跟隨過耶穌，卻把所聽于其他傳道人從起初親眼看見的，從
頭至尾客觀詳細地考察、求證，并按著次序，詳盡地寫給一位叫做"提阿非羅"(提阿非羅
一名有神的朋友、神所愛的或愛神的人)的羅馬官員(參考路 1:1-4)。同樣在今天，神仍然
透過圣靈所默示的"神的話"--圣經在對我們說話，這也是一本寫給我們這些神所愛的、神
的朋友、想要更愛神之人的一本耶穌生平的傳記。與路加一樣，我們這些非猶太裔，按舊
約傳統無份于神揀選的"外邦人"，卻因道成肉身、取了奴仆的形象、成為人的樣式的神子
耶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猶太人，後是希利尼人(羅 1:16),因此當我們接待他，信他的
名，他就賜給我們權柄，作神的兒女(參考約 1:12)! 是的，他為你為我而來，"人子來，
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"(路 19:10,本節也是路加福音的精華概要)。

前兩章分別記述了耶穌的開路先鋒--施洗約翰的原生家庭和誕生；耶穌的降生的經過和童
年的成長點滴，其中在舊約就已被預言的部分被一一應驗(瑪 4:5-6;賽 7:14;彌 5:2)。

"掩藏的事沒有不顯出來的；隱瞞的事沒有不露出來被人知道的"(路 8:17),神讓耶穌顯在眾
人面前傳道的時候到了！繼續第一、二章的內容，在本章我們會看到施洗約翰的事工，以
及“完全的神同時也是完全的人”--人子耶穌受洗的場景，以及人子耶穌的家譜。

一，路 3:1-22施洗約翰傳道、入監；耶穌受洗。(太 3:1-17 /可 1:1-11/約 1:19-34施洗
約翰傳道、耶穌受洗；太 4:12/可 6:17/施洗約翰入監。)

 1-2節時代背景：該撒提庇留--羅馬帝國皇帝，是 2:1該撒亞古士督的養子；在位
第十五年--29AC(該撒提庇留統治羅馬時期為主後 14-37年)。本丟彼拉多--羅馬政
府設立的駐猶太地總督(巡撫)，于主後 26年上任,四卷福音書均有彼拉多審訊耶穌
的記載(太 27:11-26可 15:1-15;路 23:1-25;約 18:29-19:1-16)。希律--希律安提
帕，是 太 2:1下令殺害伯利恒四境所有男嬰的希律大王(路 1:5)的兒子,治理加利利
與比利亞(在約旦河東)，彼拉多把耶穌交給希律安提帕審理(路 23:7-12),後希律安
提帕殺害施洗約翰(太 14:1;可 6:14)。腓力--希律大王的另一個兒子，治理加利利
海東北面的以土利亞和特拉可尼。亞比利尼在黎巴嫩山脈東面。亞那(主後 6-14年
任大祭司)是該亞法(主後 18-36年任大祭司)的岳父，耶穌是在該亞法任期內(太
26：57-68)被釘十字架。

 2節神的話臨到他--此處神的話是指？太 3:2 "天國近了，你們應當悔改"。他就來
到約旦河一帶地方，宣講悔改的禮 (4-14)。

 3節宣講悔改的洗禮并 8節結出果子是當時使罪得赦的標準,因在施洗約翰傳道的
當時，耶穌尚未得榮耀。施洗約翰指出猶太人不能單靠自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以及
行割禮，必須悔改接受水的洗禮、并以實際行動悔改，才能有份于天國。當今信徒
所受的洗禮與此處約翰的悔改的洗禮有何不同？徒 13:23-26;37-38;徒 19:3-5

 4-6節的出處：賽 40:3-5。賽 40:4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……--應驗在施洗約翰身
上。

 6節凡有血氣的，都要見神的救恩。路 2: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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 7節要來受施洗約翰洗的眾人---太 3:7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;太 12:34耶穌也稱法
利賽人毒蛇的種類。

 8-9節結出果子來，與悔改的心相稱--路 13:5-9;林後 7:9-11;太 7:15-21;雅 2:14-
20(信心與行為)。屬靈原則：雅 2:20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。應用。

 8節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。加 3:7、26-29;羅 4:11。屬靈原則：信仰不能憑借
血緣傳給肉身后裔。應用。

 15節:人都心里猜疑，或者約翰是基督 (猶太人一直都在期盼神所應許他們的救主
彌賽亞來到)，施洗約翰本人對此的態度？約 3:22-36施洗約翰為耶穌作見證。屬
靈原則：約 3:30他必興旺，我必衰微。應用。

 16節圣靈與火給你們施洗--約 7:37-39;徒 2:1-4。
 17節簸箕、揚凈他的場、麥子收在倉里、糠用不滅的火燒盡。太 13:24-30;太

13:49世界的末了也要這樣。天使要出來，從義人中把惡人分別出來，丟在火爐
裡；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。 太 25:32-46分別綿羊與山羊。屬靈原則：約2:24、
25 因為他知道萬人；也用不著誰見證人怎樣；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應用。

 19、20節--希律把施洗約翰下在監里。太4:12;可 6:17。施洗約翰后來殉道:太 14:1-12;
可 6:14-29。

 21、22節耶穌受洗--太 3:13-17。屬靈原則: 盡諸般的義。應用。

二，路 3:23-38耶穌的家譜(太 1:1-17)
 比較路加福音與馬太福音 1:1-17的家譜，亞伯拉罕到大衛之間，兩者完全相同。
 23節 年紀約有 30歲--民 4:3猶太社會中，30歲是具有公開宣講和教導資格的成

熟年齡。約瑟是希里的兒子--希里是馬利亞的父親，約瑟的岳父。路加福音的家譜
是馬利亞的家譜。

 27 節 所羅巴伯--代上 3章(大衛王室的家譜)。代上 3:17-19;拉 2:2;3:2&8。
 31節 "拿單是大衛的兒子"。兩卷福音書的家譜從此處開始不同。以人子的角度記

述耶穌的路加福音之耶穌家譜是記載馬利亞的家譜。對比太 1:7 "大衛從烏利亞的
妻生所羅門"，以耶穌是君王的角度記述的馬太福音之耶穌家譜是記載約瑟的家
譜，剛好約瑟和馬利亞都是猶大支派，大衛王的后裔，馬利亞是大衛的兒子拿單
(代上 3:5大衛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兒子是示米亞、朔罷、拿單、所羅門。這四人是
亞米利的女兒拔‧書亞生的。)的后裔；約瑟是大衛的兒子所羅門(撒下 12:49)的后
裔。

 31-37節大衛、耶西(得 4:22;撒上 16:1)、俄備得(得 4:21波阿斯生俄備得)、法勒
斯(創 38:29)、猶大(創 29:35猶大就是贊美的意思)、雅各(創 25:19-28)、以撒(創
17、18、21章)、亞伯拉罕(創 11:27-25:11)、他拉、拿鶴、西鹿、拉吳、法勒、希
伯、沙拉、該南、亞法撒(創 11:10-27)、 閃、挪亞(創 5:32-11:11)、 拉麥、瑪
土撒拉、以諾、雅列、瑪勒列、該南、以挪士(創 5:6-31)

 38節賽特是亞當的兒子，亞當是神的兒子。賽特(創 4:25-26)一名有代替之意。亞
當(創 2:7)的希伯來文愿意為紅土，可以譯作"人",指人類，而路加福音以耶穌是人
子的角度記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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 路加福音所記載的耶穌家譜是從耶穌-- "末後的亞當"開始，追溯到人類始祖，亞
當--"有靈的活人(創 2:7)" 。林前 15:45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：「首先的人亞當成
了有靈（靈：或譯血氣）的活人」；末後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。
羅 5:12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從罪來的；於是死就臨到眾人，因為
眾人都犯了罪。13沒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經在世上；但沒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
14然而從亞當到摩西，死就作了王，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，也在他的權
下。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的預像。15只是過犯不如恩賜，若因一人的過犯，
眾人都死了，何況神的恩典，與那因耶穌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賞賜，豈不更加倍地臨
到眾人嗎？16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賜，原來審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賜
乃是由許多過犯而稱義。17若因一人的過犯，死就因這一人作了王，何況那些受
洪恩又蒙所賜之義的，豈不更要因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嗎？18如此說來，
因一次的過犯，眾人都被定罪；照樣，因一次的義行，眾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了。
19因一人的悖逆，眾人成為罪人；照樣，因一人的順從，眾人也成為義了。20律
法本是外添的，叫過犯顯多；只是罪在哪裡顯多，恩典就更顯多了。21就如罪作
王叫人死；照樣，恩典也藉著義作王，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。

結論：依人看來(路 3:23)，耶穌不過是出身卑微的木匠的兒子(太 13:55)，誰知他卻是掩藏
了一切榮光，舍棄從起初就與父神和圣靈共享的同尊同榮，甘愿順服降卑的神子--救贖主
彌賽亞！他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(腓 2:6)，反而盡諸般的義(太 3:15)，以身作則，受
施洗約翰的洗，并且他會用圣靈與火給我們施洗(參考路 3:16)！ 他本來富足，卻為我們
成了貧窮，叫我們因他的貧窮，可以成為富足(參考林後 8:9)。他來，要傳福音給貧窮的
人,報告被擄的得釋放，瞎眼的得看見，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(參考路 4:18;賽 61:1)。因著
他，人類歷史跨入全新的時代，進入神悅納人的禧年，神的救贖計劃就這樣奇妙地展開
了……


